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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」適用

期限到期後再延長 2 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00） 

趙委員就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」適用期限到期後再延長 2 年問題所提質詢，敬答

復如下： 

查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公布修正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30 條規定，本條例施行自

公布日施行，適用期間為 3 年，本條例施行期滿未及執行部分，必要時，得經本院核定酌予延長，

延長期間最多以 2 年為限。各機關仍應依該規定，在重建 3 年期間努力完成重建相關事務。針對上

開條例是否延長適用期限等，本院重建會已邀集相關機關研議，後續將研議結論提報本院重建會工

作小組及委員會討論。至趙委員所提之意見，已錄案研參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保健食品與藥品漲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4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92） 

李委員就保健食品與藥品漲價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保健食品及藥品產品價格，涉及行銷策略與市場之供需，主要取決於市場機制，惟商品價格

之變動，若涉及事業聯合漲價等違法情事，將有違「公平交易法」相關規定，公平會將依法嚴加處

分。至李委員詢及各種維他命、小兒利撒爾、龍角散及若元錠等保健食品與藥品漲價一節，公平會

已於本（101）年 3 月 27 日針對國內主要連鎖藥局通路藥品價格變動情形進行調查，初步調查結果

，業者雖表示上揭藥品大多於民國 100 年間調漲價格，惟確實情形是否涉及聯合漲價或其他限制競

爭及不公平競爭等違法行為，該會已於本年 4 月 5 日主動立案查處，並函請業者提出說明。 

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國民年金老年給付基本保障資格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5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01） 

趙委員就國民年金老年給付基本保障資格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目前公告土地現值調高逐漸接近市價，致部分民眾不動產增值，影響請領國民年金老年基本

保證年金權利，惟依本（101）年全國土地公告現值為市價之 83.67%計算，公告土地現值 500

萬元，其市值約為 597.59 萬元，另國民年金老年給付基本保障針對個人所有唯一房屋且實際

居住者，尚可扣除 400 萬元，故民眾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未逾 900 萬元，仍可

領取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，公告土地現值 900 萬元如以市價計算，則為 1,075 萬餘元，

故目前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之領取資格限制尚屬寬鬆。又，依行政院勞委會勞工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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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（以下簡稱勞保局）統計，民國 100 年原領有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者，自本年 1 月

起因不動產限額（土地及房屋價值）逾 500 萬元致喪失領取資格者約 1.8 萬人，為保障該等民

眾權益，且為兼顧國家財政負擔及社會公平正義，內政部將積極蒐集相關資料及各界意見進

行研議。 

二、另截至 100 年 6 月底止，年滿 65 歲尚未請領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者計有 1 萬 1,559 人，由

於國民年金自 97 年 10 月開辦迄今僅 3 年多，故尚未有民眾因 5 年請求權時效消滅致影響領

取權益之情形。惟內政部及勞保局為保障民眾權益，已採行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每期寄發國民年金保險費繳款單，均提醒 64 至 65 歲之被保險人按時繳納保費，年滿 65

歲當月即可申請老年年金給付。另每月底均主動針對下個月即將屆滿 65 歲之國民年金保

險被保險人或曾參加國民年金保險者，寄發老年年金給付申請書（每月約 8 千件），且

每半年再次發函通知已滿 65 歲惟尚未提出申請者，以確保民眾請領給付權益。 

(二)針對尚未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民眾，已於 100 年 12 月 9 日將仍未請領給付之名冊提供各

地方政府，並請各地方政府之國民年金保險審核（服務）員據以辦理家戶訪查工作，以

協助尚未請領給付民眾瞭解相關申請及權益保障事項。另針對尚未繳清保費，且未請領

老年年金給付者，則協助無力一次繳納積欠保費及利息者，可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欠費

，俾保障其給付權益。 

(三)加強檢討「宣導訊息傳遞」與「給付申請管道」之效能，運用簡明、普及方式落實宣導

國民年金制度權益保障資訊及申請流程，以促進國人瞭解有關國民年金保險之納保範疇

與給付規定，使其皆能於請求權 5 年之時效內及時提出申請，落實國民年金保障國民老

年經濟生活安全之理念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文玲就改善醫護人員工作條件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21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64） 

黃委員就改善醫護人員工作條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改善醫護人員工作條件，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100 年公告修正之「醫院評鑑基準」，已將護

理人力列為必要項目，必要項目未通過，醫院評鑑即不合格，未來並將研議於該基準納入三

班護病比。另該署曾於 100 年 3 月至 8 月邀集護理、助產人員等 14 類醫事人員之全聯會、醫

療機構代表、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及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共召開 8 次醫療機構人力標

準研修會議，調高護產人力配置標準，由原來一般病床每 4 床必須有 1 名以上護理人員，修

改為 50 床以上醫院每 3 床必須有 1 名以上護理人員，且提升加護病房及門診人力設置。該署

並已於本（101）年 4 月 9 日修正公告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」，將函請各地方衛生局加強宣導

，並定期或不定期加以查核。又該署已推動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」，

依方案計算公式計算護理人數之比值結果排序前 70%者給予獎勵。本（101）年已議定 20 億


